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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案以 说法

为32名工人追回欠薪27.8万元

法院用执行温度
暖了工人心
记者 毛慧娟 通讯员 祝欢 郑启文

“真的太感谢了，这下可以好好过年
了。”2026年 1月 6日，江山市人民法院执
行指挥中心里特别热闹，此起彼伏的转账
短信提示音和道谢声交织在一起。执行法
官李新涛和书记员正忙着给 32名工人发
放被拖欠的工资，总共27.8万余元。

浙江某家居有限公司主营木制家具生
产和销售，近一两年受市场环境、行业竞争
等因素影响，经营效益持续下滑，濒临破
产，员工工资也久拖未付。

“一家人就靠我这点工资过日子，拖了
这么久，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来自广西
的木工小王说起当时的处境时一脸无奈。
跟着老板干了 9年的黄阿姨，听说公司要
破产，急得直哭：“我一把年纪了，在这儿干
了这么多年，真不知道以后去哪找工作。”

无奈之下，32名员工选择起诉至法
院。2025年 9月，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承
办人李新涛接手案件后，第一时间启动财
产调查程序，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依法
冻结了被执行企业银行账户，然而账户余
额远不足以清偿员工工资。

在接下来的办案走访中，执行团队发
现该家居有限公司并非恶意拖欠款项，而
是深陷多重经营困境：一方面，公司对外拖
欠多家供应商材料款86万余元，履约能力
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公司生产线已全部停
产，大部分机器设备也已抵押给房东用于
抵偿租金。李新涛知道，工资对工人来说
就是养家糊口的救命钱，不仅关系到每个
家庭的生计，还影响着社会稳定，必须想办
法解决。

经过深入调查，李新涛发现了一个关
键信息：该家居有限公司是两个人合伙开
的，其中一位合伙人严某有一家木门加工
厂。当初为了节省成本，严某从自己的木
门厂调了20多名老员工过来，后来又招了
7名新员工，如今家居有限公司有了困难
了，不少老员工都想回木门厂上班。

就在案件陷入无解之际，执行查控系
统传来消息：“公司账户进账 15万元。”这
条线索让李新涛敏锐地察觉到转机，他顺
着线索迅速查清了被执行企业还有多笔应
收货款尚未收回，除已到账的 15万元外，
另有约23万元未到期款项。

“案件执行尚有空间。”为确保款项精
准到账，李新涛立即带着书记员前往杭州、
宁波等地，与支付义务人逐一对接，耐心说
明被执行企业的实际困境，强调未到期货
款对解决工人工资问题的重要性，同时也
明确告知法院冻结应收账款的强制效力。

经沟通协商，支付义务人分别于 2025
年 11月和 12月将货款转入被执行企业账
户，比原定期限提前了一个月。

工资问题解决了，但员工的就业出路
又该如何解决？李新涛再次主动上门，与
木门加工厂负责人严某沟通。“家居公司破
产后，我也打算将剩余生产线整合回木门
加工厂，让老员工回来上班。”如今，工人们
已全部回到木门加工厂上班。

街头两人发生冲突，一方突然拎起铁锤欲对另一
方施暴，危急关头，一名热心路人将其扑倒，避免了可
能发生的惨剧。没想到，这名路人事后却被欲行凶者
诉至法院，索赔12万余元医疗费、营养费等损失。

近日，记者从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获悉，该起
涉及正当防卫认定的健康权纠纷案，法院认定路人行
为属于正当防卫，无需承担民事责任，目前该判决已
生效。

路人制止纷争反成被告
时间回溯至 2023年 10月的一天，上海市宝山区

一家临街店铺门前，一阵激烈的争吵打破了原本的宁
静。店铺老板邱老汉与楚先生因琐事发生口角，两人
互不相让，情绪也愈加激动。周围渐渐有群众驻足，
有人劝解，但双方仍不肯退让。

争吵很快升级为推搡，继而演变为肢体冲突。就
在此时，邱老汉的儿子邱先生从店内冲了出来，他非
但没有劝解，反而一拳挥向楚先生头部。楚先生踉跄
后退，邱先生却仍不罢休，弯腰从地上捡起一把铁锤，
准备向楚先生挥去。

就在铁锤即将挥出的危急瞬间，一个身影从旁边
猛扑过来。原来是路过此处的全先生，其原本在劝架，
见情况急转直下，便毫不犹豫地将邱先生扑倒在地，并
从身后紧紧抱住邱先生，死死按住他手中的铁锤。

一场冲突就此被制止，楚先生安全了。
然而，在倒地过程中，邱先生握锤的手掌被铁锤

手柄硌伤。2023年年底，邱先生以健康权受损为由，
将全先生诉至宝山区人民法院，要求其赔偿医疗费、
营养费、误工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2万余元。

“我是去劝架的，当时情况紧急，扑倒他（邱先
生）是为了防止他伤人。”庭审中，全先生坚持认为
自己的行为属于见义勇为，是在紧急情况下为防止
更严重的伤害发生而采取的合理行动，不应承担任
何侵权责任。

防卫行为未超必要限度
本案主审法官马腾介绍，构成正当防卫需满足五

个法定要件：不法侵害现实存在、防卫行为适时、防卫
目的正当、防卫须对加害者本人施行、防卫手段未超
过必要限度。

根据刑法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
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
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
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民法典规
定，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正当防卫的本质是在公力救济无法及时介入的
情况下，赋予公民的私力救济权利，其目的是避免合
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要求在紧急情况下采取‘必要、

合理、适度’的防护措施，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马腾
说。

法院经审理查明，事发当天，邱老汉与楚先生之
间的纠纷本属口角矛盾。邱先生介入后，非但没有缓
解局面，反而使冲突迅速升级。更严重的是，他捡起
铁锤，对楚先生突然升级的不法侵害已经形成了现
实、紧迫的危险。

“铁锤击打头部极易造成颅脑损伤，重则危及生
命。”马腾分析指出，“在当时的危急情境下，全先生采
取的措施是制止不法侵害的合理且必要选择，其防卫
方式和程度并未超过必要限度，符合正当防卫的构成
要件。”

因此，法院依法认定，全先生的行为构成正当防
卫，对于造成邱先生手掌被硌伤的情况，全先生无需
承担民事责任。

马腾解释说：“法律将正当防卫作为免责事由，一
方面是对暴力侵害的严厉否定，不法侵害者对因自身
违法行为导致的损害后果应自担风险，不得转嫁于正
当防卫者。另一方面，也是对见义勇为者的肯定与鼓
励，在无法及时寻求公力救济的危急时刻，公民挺身
而出制止不法侵害、保护他人安全的行为，理应获得
司法的认可与支持。”

原告要求担责于法无据
宝山区人民法院同时指出，若全先生放任事态发

展，可能会对楚先生造成严重的伤害后果，邱先生则
会因此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全先生的行为不仅保护
了楚先生，更“挽救”了邱先生。宝山区人民法院认
为，邱先生要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于法无据、于理
不合、于情不通，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马腾表示，矛盾纠纷的化解，理性与法治永远是
第一位的。邱先生在本案中的行为轨迹，展示出一条

“情绪升级—暴力介入—矛盾激化—多方受损”的错
误路径，类似情绪化的暴力介入不仅无法平息矛盾，
反而会使事态加剧，甚至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对此，马腾呼吁，在面对矛盾纠纷时，应当树立三
种意识。

一是法治意识。任何纠纷都应在法治框架内化
解，暴力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式。遇到冲突升
级，应优先考虑报警、调解、诉讼等合法途径。

二是理性意识。理性沟通永远是最安全、最有效
的解决方法。冲动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而是制
造悲剧的“导火索”。唯有冷静处置、依法行事，才能
真正避免“小事酿大祸”。

三是共情意识。冲突双方往往各执一词，但如果
能换位思考，理解对方的立场和感受，很多矛盾就能
找到化解的办法。 据法治网

近日，衢州智造新城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短视频
推广合同纠纷，A装修公司付了4000元服务费，结果
推广只做了一小半就停了，最终装修公司通过法院调
解拿回了3000元。

事情要从2023年说起。当时，A装修公司想提升
品牌知名度，就和专门做新媒体服务的B公司签了份
《短视频服务合同书》。合同里写得很清楚——B公司
要在抖音平台帮A装修公司发布与装修相关的营销视
频，服务期限为 2023年 4月 18日至 2024年 10月 18
日。

A装修公司付了4000元服务费，可没想到，B公司
只在2023年12月到2024年1月间发了8条营销视频，
之后就停了工，再也没进行过推广工作。这导致A装
修公司想靠短视频拓客的目标未能实现。沟通无果
后，2025年11月，A装修公司把B公司告到了衢州智
造新城人民法院。

法院审理后发现，B公司签了合同却没按约定完
成服务，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
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

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
失等违约责任。随后，法官结合案件情况耐心给双方
释法明理，考虑到B公司确实做了 8次投放工作，最
终双方达成和解：B公司退还A装修公司75%的服务
费，也就是3000元，案件以调解撤诉结案。

现在做新媒体推广的公司越来越多，但资质、实
力参差不齐，纠纷也常发生。不管是商家还是个人，
找这类公司合作时，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首先，签合同前要仔细考察对方的资质、过往做
过的案例、团队实力，别盲目签约；其次，合同里要写
清楚自己的推广需求、服务标准、视频投放频次、效果
怎么评估，以及对方违约了该怎么处理，别用模糊的
表述；另外，要理性看待新媒体营销，明确自己的预算
和目标，新媒体推广这行有风险，别跟风乱花钱；最
后，合作过程中，聊天记录、投放数据、付款凭证这些
关键证据一定要保存好，万一发生纠纷，这些都是维
权的重要依据。

合作方收钱却少干活 咋办？
记者 毛慧娟 通讯员 严高鹏 詹晓芳 姚晴佩

法官提醒

好心劝架反被索赔十二万余元
法院判定构成正当防卫无需担责


